关于《连州市卫生创建行动方案（2023-2025年）》的起草说明
我单位拟定了政府重大决策文件《连州市卫生创建行动方案（2023-2025年）（草案）》。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3号）和《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等有关要求，就文件制定有关事宜作说明如下：
一、文件的制定背景说明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明确将“深入推进卫生城镇创建”作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措施。2019年，国务院启动实施健康中国行动，要求“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，巩固提升卫生城镇创建，推进健康城市、健康村镇建设”。2020年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意见》，对卫生城镇创建工作提出具体要求。为进一步加快我市卫生创建提质扩面，全面改善人居环境，编制《连州市卫生创建行动方案（2023-2025年）》，推进健康连州建设。
二、法律法规政策依据

（一）国务院印发《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意见》（国发【2020】15号）。
（二）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。

（三）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《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实施意见》（粤府〔2021〕57号）。
（四）清远市人民政府印发《清远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（清府〔2013〕85号）。 

（五）清远市人民政府印发《关于实施健康清远行动的意见》（清府【2020】21号）。

（六）清远市爱卫会印发《关于开展2022年度清远市卫生城镇（村）创建工作的通知》（清爱卫〔2022〕6号）。
三、文件的制定程序说明

（一）起草过程：本《方案》的起草制定是按照清远市爱卫会工作部署开展的,由连州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起草。在起草过程中征求了连州市各镇（乡）政府、各相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，并按照反馈的意见和建议完成修改，结合连州市的实际情况制定。

（二）征求意见过程

1.向行政系统内征求意见过程：2023年4月7日，连州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通过征求意见函第一次向连州镇、大路边镇、星子镇等12个镇（乡）爱卫会及市爱卫会成员单位23个相关部门征求《连州市卫生城镇创建行动方案(2023-2025年)》意见。连州市连州镇、大路边镇、星子镇、龙坪镇、西江镇、九陂镇、东陂镇、西岸镇、保安镇、瑶安瑶族乡、丰阳镇、三水瑶族乡人民政府等12个镇（乡）政府以及连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教育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23个爱卫会成员单位，均无意见，同意方案。

第一次征求意见的《方案》是“卫生镇（村）”创建，没有将“无烟单位”和“健康促进单位”创建一并实施，因此，2023年5月25日，连州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第二次通过征求意见函向连州镇、大路边镇、星子镇等12个镇（乡）爱卫会及连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教育局等23个市爱卫会成员单位征求《连州市卫生创建行动方案（2023-2025年）》意见。大路边镇、星子镇、龙坪镇、西江镇、九陂镇、东陂镇、西岸镇、保安镇、丰阳镇、三水乡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教育局等23个爱卫会成员单位均无意见，同意《方案》。
连州镇提出以下意见，我局已采纳：连州镇2023-2025年创建广东省卫生村任务表的132个自然村，其中已有9个划入城区管理、有5个自然村实际居住已少于30户，已创建广东省卫生村数10个(城南村委会二和自然村含铁墩坪、马屋墩两个村小组）。

瑶安乡提出以下意见，我局已采纳：瑶安乡2023-2025年创建省级卫生镇（村）任务表数据有误，其中30户以上的自然村数是52个，应创省级卫生村总数是62个，已创省卫生村数是37个，未创省卫生村总数是25个（其中21个已创清远市卫生村，4个未创清远市卫生村）。

向社会征求意见过程：2023年5月16日至6月15日，我局在连州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，截止2023年6月16日共收到0条公众意见。

（三）合法性审核情况：本《规划》已经连州市卫生健康局执法股审查，符合《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》（2018 修订）》，制定程序，内容合法。
（四）本《方案》已于2023年7月11日经连州市卫生健康局党组会议讨论，并决定同意本《方案》按相关程序上报市政府审批公布。
四、主要内容说明

《方案》主要是全面改善人居环境，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，推进健康连州建设。
（一）到2023年底，11个镇（连州镇除外）创建为“广东省卫生镇”；50%的行政村和30户以上的自然村创建为“广东省卫生村”（见附件1）；100%的党政机关、医院、学校创建为“广东省无烟单位”；25%的企业、村（居）、家庭、40%的机关、学校、50%的医院创建为“广东省健康促进单位”；连州市创建为“广东省健康促进市”；全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较2022年提升1个百分点。

（二）到2024年底，连州市区创建为“国家卫生市”；东陂镇、瑶安乡创建为“国家卫生乡镇”；80%的行政村和30户以上的自然村创建为“广东省卫生村”；30%的企业、村（居）、家庭、50%的机关、学校、60%的医院创建为“广东省健康促进单位”；全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较2023年提升1个百分点。

（三）到2025年底，启动2个以上镇创建国家卫生镇，全市所有行政村和30户以上的自然村创建为“广东省卫生村”；35%的企业、村（居）、家庭、60%的机关、学校、80%的医院创建为“广东省健康促进单位”；全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较2024年提升1个百分点。

五、专家咨询论证情况说明

我局邀请了10位专家组成论证专家组，于2023年7月4日上午9时，在连州市卫生健康局7楼会议室对《方案》进行论证评审，专家们在听取《方案》主要内容解读后，逐一发表论证意见，从实施健康中国、健康广东、全面改善人居环境、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专业角度，提出了意见和建议。经过讨论，专家组认为该《方案》指导思想明确、内容科学完整、重点突出，能够以国家、省和清远市有关法律法规、规章等作为依据，提出的内容符合连州市卫生创建行动的实际，具有较强的指导性、前瞻性和可操控性，一致同意《方案》论证通过，建议对《方案》文本进一步修改完善后，按规定程序审批发布并组织实施。
六、风险评估情况说明

合法性评估

《方案》共四部分，第一部分明确推进全域卫生创建的工作指导思想，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以人民健康未中心，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。第二部分主要安排2023-2025年卫生创建目标，推进健康连州建设。第三部分是申报时间和程序。主要阐述“国家卫生城镇”、“广东省卫生镇（村）”、“广东省无烟单位”、“广东省健康促进单位”的创建申报时间、材料审核、评审程序、公示与命名、复审等。第四部分是明确卫生创建行动的工作要求，一是强化组织领导，二是健全长效机制，三是强化工作举措，四是强化高标准创建，五是加大宣传力度，明确保障措施，保障《方案》各项目标如期完成。《方案》是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和市有关工作要求，不存在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政策文件相抵，没有违反法律规定，减损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增加其义务。因此，《方案》是合法的。

合理性评估

《方案》制定的内容符合广大群众利益，各项措施以民为本、公平合理、适当及时，以人民健康为中心，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，发挥卫生创建动力，提升镇村社会健康治理水平，解决镇村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，用千千万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筑牢疫情防控社会大防线，打造卫生健康、美丽宜居生活生产环境，助力健康连州建设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。因此，《方案》的制定是合理的。

可行性评估

《方案》坚持规划指导与可操性相统一，抓住创建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工作举措，明确创建路径和措施。围绕我市卫生创建工作主要目标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细化任务，提出各项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，强化方案的可操性。《方案》符合连州市卫生创建的长远任务，符合广大群众身心利益。因此，《方案》制定具有可行性。

安全性分析

《方案》制定过程中，书面征求连州市各镇（乡）爱卫会、市爱卫会成员单位的意见，并于2023年5月16日至2023年6月16日在连州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告征求公众意见。《方案》提出的目标、措施及要求，既没有限制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，也没有增加新的义务，不会带来新的社会矛盾，不会引发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问题的风险。

综合评估结论

经综合评估分析，《方案》在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可行性和安全性方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度要求，评估结果为风险可控。
七、其他说明

本《方案》的实施将会在今后工作中根据实施效果不断总结、完善。


